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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立法會福利事務委員會 

就《「慈善組織」諮詢文件》之意見書 

 

「新婦女協進會」成立於 1984 年，一直致力促進社會的性別平等。主要工作為

透過公眾教育及倡議推動政府在政策層面及法律層面作出改變、制訂相關法例，

以消除性別歧視，改善弱勢婦女及性少眾人士的生活，並為他們爭取平等參與社

會的權利。本會為根據《稅務條例》第 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 
 
本會對於諮詢文件內對現時香港慈善團體的監管及相關的建議，並不同意，並且

認為意見書完全沒有就香港現時慈善團體的實際運作進行研究，只憑相關規管法

例中的矛盾提出不切實際的建議。 
 
文件並沒有針對公眾及捐款者對個別有問題的籌款手法、及對如何提高團體運作

透明度的關注提出具針對性的措施。反映了委員會對香港慈善事業的運作以及

「慈善」的定義，缺乏全面的認識，遠遠落後於國際趨勢。 
 
一‧有關慈善宗旨必須包括「促進人權、衝突的解決或和解」 
諮詢文件第 5.112 項，列出上述宗旨內由於有可能包含「政治目的」而難以與「慈

善宗旨」作區分，故在此文件並沒有被列入建議 2 的「慈善宗旨」13 項名單內。

但在文件內的第 5.105 至 5.111 項內，不論是引用英格蘭慈善事務委員會或澳大

利亞的經驗，均指出不能單以抽象的「政治目的」或政治活動為理由去判定組織

的活動是否屬於慈善。文件內指︰ 
建議的法例不包括政治活動，而“政治＂一詞所包含的意義牽涉甚廣： 

“……推動任何政黨的利益；倡議或反對更改本國的法律、政策或行政做

法；謀求改變別國的法律；謀求推翻外國政府的政策或外國政府主管當局的

某些決定；促進和平、國際了解或不同群組之間的友誼（為推動國內種族和

諧者除外）；消弭戰爭或停止某場戰爭；力求或試圖左右公眾對具爭議性的

社會問題的看法。＂ 
如此定義「政治」，對於很多民間團體來說是難以避免牽涉「政治」活動。以本

會為例，我們曾於九十年代參與有關《新界土地繼承權條例（修訂）》的此項在

當時相當具爭議性的社會議題，並促成有關法例的通過；亦曾在《男女平等機會

綠皮書》的諮詢上致力倡議政府必須制定反歧視法，消除性別歧視、推行性別平

等政策。而在該法例通過後，更監察平機會，確保法例的執行與落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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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類工作都可以被視為「政治活動」。但在諮詢文件的 5.108 項內，所引用

的英國例子已經明確界定「政治活動」可以是慈善組織所能進行的合法及有價值

活動，而只要這些活動是為了貫徹組織的慈善宗旨，便可以被視為屬於慈善活動

的推廣宣傳。而在本港亦沒有任何研究證明，市民此類活動有重大爭議，以致需

要透過公眾討論才可以決定是否納入慈善宗旨的定義中。因此本會認為有關建議

對人權團體或促進人權的活動存有偏見。 

 

然而，諷刺的是政府簽署了多份促進人權的聯合國公約，包括《消除對婦女一切

形式歧視公約》、《兒童權利公約》、《殘疾人權利公約》，但對於以促進人權的團

體或活動以慈善作為籌募卻沒有予以肯定。尤其是香港政府及中國政府均為包括

《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的締約國，有責任在政策及立法層面制訂消除

歧視的法律。而本會以及眾多其他以促進婦女發展的社會服務組織，在提供服務

及落實組織宗旨時，均會援引《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歧視公約》內所列出的目標，

以不同方式，提醒政府作為締約國的責任，必需在政策及立法上作出改善，以消

除社會對弱勢婦女的歧視、暴力對待及促進婦女人權。 
 
小組在此諮詢文件內的意見既前後矛盾，又選擇性地忽略其他國家已經有處理上

述爭議的措施。本會認為絕對不能接受。 
 
本會強烈建議小組在日後任何有關慈善宗旨的討論內，均必需承認「促進人權、

衝突的解決或和解」為慈善宗旨之一。 
 
二‧對慈善事業的監管建議缺乏針對性 
諮詢文件內多次重覆指出現時慈善團體缺乏監管。但文件內卻並無任何一章涉及

對現存香港慈善團體運作方式、類型、涉及活動、服務範疇、服務受眾類型的統

計數據或概況；只有在第 3 章提及香港現存監管慈善團體的有關法規，但又沒有

提供現時受不同法規監管的慈善團體的數量與及它們接受公眾或政府撥款的詳

情。 
 
有關規管慈善團體法規的具體執行情況出現了什麼問題、在哪些層面不足，以致

出現濫用情況、而濫用情況又是否嚴重至無法通過完善現行法規及行政程序作出

處理，文件內均沒有說明。在沒有足夠有關香港慈善事業的數據及分析下，不論

公眾及慈善團體，均難以了解現時慈善團體的不同運作方式與及哪些環節出了問

題，亦因此無法判斷是否必須成立專責委員會，透過調查、懲罰及介入團體管治

的方式對慈善組織進行規管。 
 
例如現時一些並無獲得慈善地位的團體進行街頭募捐的情況，在此文件內又沒有

提及如何取締或監管這類活動，而只集中就團體的性質及宗旨作出審查；又或者



網上捐款的行為，在文件內更列明並不會受到監管，但小組卻沒有解釋何以這些

行為不需受到監管。 
 
文件內亦指出不論團體的規模大小，均需施以同等程度的監管，選擇性地忽視現

時團體已經需要接受包括社署、公司註冊署、社團事務科、影視及娛樂事務署的

監管，但所有提供財政及活動報告的行政工作成本，均由團體及捐款者本身承

擔，甚至日後如小組建議，將會成立一個專責委員會對團體進行調查，本會擔心

這對資源已經緊絀的小型團體來說，將會相當困難，亦會令團體的行政費用上

升，與現時慈善工作所追求的減少行政成本趨勢有所違背。 
 
小組在諮詢文件內指出，進行檢討工作的第一項目標是「令慈善法可追上時代」，

卻完全沒有就香港現時的慈善團體的實際運作進行較詳細的資料搜集及分析，實

在難以說服公眾有關的建議可以達致上述目標，本會認為此文件並未能協助促進

本港的慈善事業發展。 
 
本會要求小組就香港慈善事業（而非單是法規）的現況進行較詳細的研究，並將

研究結果向公眾公佈，使公眾有足夠資料對諮詢文件的內容作出回應。 
 
三‧就文件內建議成立「慈善事務委員會」的意見 
諮詢文件建議成立一個「慈善事務委員會」以統一管理慈善團體，然而文件沒有

仔細提及委員會如何組成，是由政府委任，還是由業界推選，文件內並無提及。

本會擔心假如委員會成員全數由政府委任，情況將會與現時例如「平機會」等委

員會類似，即成員缺乏相關資歷，甚至淪為政府的橡皮圖章。 

 

至於委員會的問責性，文件內亦無提及，例如文件中經常引用英國的英格蘭威爾

斯慈善事務委員會為例，該委員會需要直接向民選的國會報告工作及問責，以免

委員會黑箱作業，成為政府收窄公民社會的工具。本會對於文件內完全沒有提及

委員會的問責機制，表示不能接受。 

 

此外委員會的權力亦沒有清楚界定，文件內只籠統地建議委員有權因為慈善團體

或其高級人員在管理上出現「失當行為或不善管理」，便可以對慈善團體進行調

查，委任額外的董事，甚至暫信團體受託人或董事的職務與及把慈善團體的財產

歸屬官方保管等，而團體對委員會的裁決感到受屈，更動輒要向高等法院原訟法

庭提出上訴，試問一般團體可以有何途徑募集龐大的訴訟費用？ 

 

而委員會一旦成立，又如何與現存有關監管慈善團體的法規及部門協調？假如他

們之間又再次出現矛盾或不一致的情況，文件內並無提及可以如何處理。 

 



本會擔心委員會由於缺乏民意基礎及缺乏問責性，再加上如此巨大的權力，將會

進一步收窄慈善團體的活動空間，令香港的慈善事業不進反退。本會要求小組收

回有關成立慈善事務委員會的建議。 

 

四‧重視捐款者對慈善工作的支持及選擇權，促進慈善工作發展 
本會曾就有關諮詢文件，向支持本會的長期捐款者進行諮詢，有捐款者表示希望

文件可以拓闊而非收窄慈善團體的定義，讓捐款者可以選擇捐助不同類型的團

體。 
 
而作為捐款者，他們最關注的並乃是如何得知團體的運作及捐款運用情況，故可

以透過完善現有監管機制，以促進及鼓勵團體提高透明度為目標，例如參考公司

註冊處的做法，以網上資料庫的方式公開所有根據《稅務條例》第 88 條獲豁免

繳稅的慈善團體的章程、周年會員大會報告、年報及財務報告，由公眾決定是否

捐助該團體，並透過媒體進行監管。 
 
但整份文件均只集中在如何進行監管，對於如何促進及鼓勵慈善事業的發展、如

何提高捐款者對慈善工作的多元化及多樣性的認識、如何為小型團體提供更多支

援以應付機構增加透明度所帶來的行政要求，文件內均未有提及。 
 
既然小組內已經包括各相關監管部門的代表，本會建議小組成員將「促進慈善工

作發展」加入檢討目標內，並就如何完善現時的監管及促進慈善工作的發展，進

行研究、提出建議及進行公眾諮詢。 
 
總結︰ 

本會認為法改會所建議的慈善法不但不能更有效地堵塞現時監管香港慈善團體

的規管框架的不足，而且更在現存眾多的監管上更進一步，透過更多的調查及懲

罰，另設關卡增加團體的行政工作，收緊民間團體的生存空間。 
 
本會作為一個政策倡議及促進公民社會發展的慈善團體，一直深信本會的工作與

其他提供公共服務的團體同樣重要。倡議團體透過法例或政策的倡議，或游說某

項法律的改革，消除某些社會問題的根本成因，以促進社會不同社群的參與及發

揮潛能，以減少弱勢社群對福利的依賴。但本會在此諮詢文件內，強烈感到小組

對於人權團體或促進人權的活動的小型慈善組織缺乏認識及存有偏見，本會強烈

建議小組收回此諮詢文件。 
 

2011 年 8 月 24 日 




